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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管理辦法 

94年 09月 27日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 

94年 10月 25日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 

95年 03月 21日第 4 次主管會報修訂 

95年 06月 13日第 12次主管會報修訂 

96年 05月 29日第 9 次主管會報修訂 

100年 11月 22日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05月 07日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04月 06日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財產，建立健全制之財產管理

制度化，特訂定財產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依據教育部頒布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準則』及行政院頒行

之『財物標準分類』，並考量本校實際狀況訂定之。 

第三條：本辦法所稱財產(應列入財產帳)者，係指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房屋

建築及設備、圖書與博物，及購置金額單價在新臺幣壹萬元(含)以

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含)以上之機械、儀器設備、交通、運輸設備

及雜項設備等。另購置金額單價參仟元(含)以上未達壹萬元但使用

年限可達兩年之設備得視情況列管之。 

第四條：本辦法所稱財產管理範圍如下： 

1. 財產之分類編號及登記。 

2. 財產之保管。 

3. 財產之增加。 

4. 財產之移轉。 

5. 財產之遺失、失竊及毀損。 

6. 財產盤點及賠償。 

第五條：本辦法所稱之各單位，係指各處、室、組、館、中心、院、系、所、

部等行政及教學單位。 

第六條：財產管理權責劃分： 

1. 總務處：為財產管理之主體，並負有定期或不定期盤點、稽查、

考核之責。 

2. 財務處：負財產購置與報廢之審核、財產統制帳目記載與核對

之責。 

3. 圖書館：負責圖書資料之管理及相關表報之編製。  

4. 各單位：負有保持良好狀態之實物保管及與帳數相符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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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財產之分類編號及登記 

第一節  分類編號 

第七條：各單位購置之財產，經完成取得手續後，除了圖書類由圖書館列帳

外，其餘均由總務處保管業務單位分類編號並登記列產。財產分類

如下： 

1.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 

2. 房屋建築及設備。 

3. 機械及設備。 

4. 交通運輸設備。 

5. 雜項設備(含博物類)。 

第八條：本校各類財產之編號，乃參酌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採

二級分類、三級編號制，其分類科目之名稱為類、項，第三級為各

該個體財產名稱之編號。各類財產名稱均以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

準分類』中所載名稱為準，避免同物異名，或同號異物。 

第二節  財產登記 

第九條：財產登記應依下列憑證為之： 

1. 財產增加之登記：物品設備購置(營建修繕工程)申請書、購置物

品驗收報告單、廠商請款憑證。 

2. 財產異動之登記：財產移轉單。 

3. 財產減少之登記：財產報廢申請單。 

第十條：財產登記所屬單位以申請採購單位為主；情形特殊者，由保管業務

單位認定辦理。 

第十一條：財產經分類編號登記後，均應黏貼「實踐大學財產」標籤標示之；

標籤製作由總務處保管業務單位辦理，如有財產無法黏貼標籤時，

則標示於該財產放置地點之明顯處，或各管理單位妥為保存備查。 

 

第三章  財產保管 

第十二條：總務處保管業務單位為本校財產管理業務單位，職責如下： 

1. 財產之編號及登記。 

2. 財產數量之驗收。 

3. 財產增減、異動之登記作業。 

4. 各單位財產管理查核。 

5. 財產統計表報之編製。 

第十三條：各單位人員對財產保管權責及規定： 

1. 使用單位或經管單位主管為各該單位當然之「財產管理監督人」，

應確實瞭解並注意各該單位財產使用及管理狀況，負適時督導

之責，且可指派該單位專職人員為該單位之「財產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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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單位未指派適當之專職人員擔任，則視「財產管理監督人」

即為「財產管理人」。 

2. 「財產管理人」應經常保持財產物、帳相符，確時掌握各該單

位財產流向、使用狀況；若遇調、離職時，應由各該單位主管

另派專人接管，並於該單位最新之財產明細表上由舊、新任財

產管理人及單位主管簽名，原財產管理人責任方得解除。 

3. 遇有特定財產使用者，得將其使用者直接列為該項財產「保管

人」，並知會總務處保管業務單位填入電腦系統「保管人」欄

位。財產管理人或保管人應對所使用之財產負驗收、保管、養

護、報廢之責；若遇調、離職時，應立即辦理財產交接，並取

得各該單位財產管理人之同意方以辦理承接新職或離職手續。 

第十四條：各經管單位或使用單位主管調、離職前，單位財產應辦理清點無

誤並於移交清冊中適當表示後，分存總務處保管業務單位乙份備查。 

第十五條：圖書資料之管理辦法由圖書館另行訂定之。 

 

第四章  財產增加 

第十六條：購置財產經總務處保管業務單位辦理財產登記作業完成確認後，

由總務處保管業務單位印製標籤分送各單位(系)黏貼，同時各單位

(系)並進入保管業務單位系統財產增加明細表查核確認物品廠牌、

型號、規格、放置地點，是否符合條件；不屬於單位財產及有任何

問題，由各單位自行列印財產明細表加以註明並送交總務處保管業

務單位修正。 

第十七條：財產雖非因購置(如捐贈)取得時，仍應備相關資料送保管業務單

位辦理財產登記。 

 

第五章  財產移轉 

第十八條：各單位所使用經管之財產，未經辦理移轉登記前原使用經管單位

責任不得解除；如有移轉之必要，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 由移出單位填寫「財產移轉單」，連同財產相關資料送至移入

單位。 

2. 移入單位主管經財產點清簽章確認後，送總務處保管業務單位

辦理移轉登記。 

第十九條：各單位所使用或經管之財產，如有必要外借均應逐級簽請核淮始

得為之，唯回復原狀之責任仍屬原使用經管單位。 

 

第六章  財產減損、廢品處理 

第一節  財產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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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條：財產之處分包括：變賣、報廢、損壞及贈與。報廢為經常處分之方

式。 

財產報廢核准權責依下列區分： 

1. 各單位財產報廢申請，除遺失或未達年限等特殊原因需逐級報

請核准外，餘申請單陳報至總務長核定，即依廢品處理程序辦

理，完成後銷帳。 

2. 列管之財產達二年(不含)以上，視實際使用情形報請總務長核

准後即予銷帳。 

第廿一條：財產「最低耐用年限」，為至少應使用年數，由保管業務單位參

酌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訂之，但非「使用年限」一到即

可申請報廢，報廢後之財產，不得申請維修作業。財產報廢在下列

情況時始可填寫「財產報廢申請單」提出申請： 

1. 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且確實無法使用。 

2. 財產未達應使用年數，唯因科技進步，為教學或研究之必需而

進行汰舊換新。 

3. 財產因遭竊、遺失或發生災害致不存在，經逐級簽請議處核淮

定案後。 

4. 財產雖未達使用年數，但因教學之需使用頻繁致損壞無法使用，

維修費用又不經濟且經逐級簽請核淮定案後。 

5. 財產早已超過應使用年數，雖可使用但因老舊致有礙觀瞻時，

從總務處認定。 

第廿二條：報廢申請單依各專業分類由專責單位蓋印查核章：(1)電腦設備類

報廢先經圖書暨資訊處審核用印；(2)冷氣設備類報廢先經營繕組

審核用印；(3)其餘類別由保管業務單位審核用印。申請報廢之財產

未經奉核前，廢品仍應妥為保管，不得隨意丟棄。 

第二節  廢品處理 

第廿三條：有環保顧慮之廢品，以要求提供新品之廠商折價或無條件或付費

回收為原則。 

第廿四條：財產設備經報廢核可後，保管業務單位將程序完備之報廢申請單

正本交還申請單位備查，申請單位並需依規定將所有報廢物品集中

於事務組庫房，由保管業務單位點交，待點交無誤經簽證後始確定

完成報廢程序；保管業務單位亦將完成點交清冊交付事務組存查，

並由事務組定期辦理招商估價回收等相關事宜。在尚未確定完成報

廢程序前，若有任何保管物品遺失，均依財產管理辦法之第廿六條

辦理。如報廢物品體積過大或過重，不便自行搬運者，則該單位可

填報(物品設備購置/營建修繕工程)申請單，由事務組協助安排搬運。

若有特殊情形(例如：報廢品欲贈與他校等)，則視實際情況由保管

業務單位或原申請報廢單位專簽，經奉核定後再依業管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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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財產之失竊、遺失或毀損 

第廿五條：凡各單位有失竊之情形發生，應以下列程序處理之： 

1. 現場拍照存證。 

2. 立即報警處理，並留存警察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據。 

3. 簽陳總務長、財務長與校長，並會辦保管業務單位。 

4. 保管業務單位組成專案，並召開專案會議，會中請該單位準備

相關資料並詳述發生經過。 

5. 上述專案會議與會人員包括該單位之財產管理人、單位主管、

保管業務單位承辦人員、保管業務單位組長、財務長、總務長

等。 

6. 保管業務單位將會議紀錄簽陳校長。 

7. 若需賠償，則依第廿六條第 2、3款之規定計算賠償金額。 

8. 賠償金額需在一個月內入出納組帳，並憑繳費收據續向保管業

務單位辦理報廢相關事宜。 

第廿六條：凡各單位有遺失、毀損之情形發生，應以下列程序處理之： 

1. 簽陳總務長、財務長與校長，並會辦保管業務單位、財務處。 

2. 賠償之標準與賠償金額，以恢復原狀為原則或依行政院頒布之

『財物標準分類』中「最低耐用年限」，按使用年數(換算成月

數)以直線法折舊計算。 

※ 折舊及殘值日期計算： 

自入帳日之隔月 1日開始算起，至耐用年限到期為止。 

※ 折舊及殘值公式計算： 

(1)每月折舊數＝(固定資產之實際成本)÷[換算成月數之(耐用

年限+1)] 

(2)累計折舊數＝總使用月數折舊數加總(不滿壹月，以壹月計

算) 

(3)殘值＝成本－累計折舊數 

※ 折舊及殘值計算原則： 

(1)一律以成本除估計耐用年限加 1年作為殘值。 

(2)每月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折舊數，並將每個月的四捨五

入差額累積計入最後 1個月之折舊數中。 

(3)已超過使用期限的財產，僅保留殘值，不再提列折舊。 

3. 保管業務單位於簽上註明該項財產之基本資料(含剩餘殘值)。 

第廿七條：全校各單位若財產有失竊、遺失或毀損之情事發生卻隱瞞不報，

經查察後由保管業務單位直接陳報，並依逐級簽請指示懲處之。 

 

第八章 財產管理查核及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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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財產管理查核 

第廿八條：各使用、經管單位主管應重視財產管理督導工作，俾使各單位之

財產管理人或使用者提高警覺，以免財產遭受不意之損失。 

第廿九條：保管業務單位每學年進行一次例行性盤點財產查核，之後並由保

管業務單位簽報陳核盤點結果；若發現有單位遺失情形，需由該單

位自行逐級簽報陳核，並會辦保管業務單位與財務處。必要時，總

務處得視情況召開懲處專案會議。 

第三十條：保管業務單位應經常對各使用、經管單位進行不定期之財產抽點

工作，主動發掘問題提請檢討，謀求改善且列入紀錄備查，並於適

當時間予以複查。 

第二節  賠償 

第三十一條：各單位對所使用、經管之財產未經核淮，任意異動或損失不報

或意圖侵佔者，由保管業務單位建請議處。 

第三十二條：各單位財產管理人或使用者，對所經管或使用之財產未盡善良

管理人應有之注意，致財產發生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賠償之標

準與程序依第第廿六條第 1、2、3款之規定實施。 

第三十三條：侵佔或竊取公有財產，經查有據者，移請依法究辦。 

 

第九章  其他     

第三十四條：定期表報： 

1. 保管業務單位應按月製作「固定資產明細表」，送財務處覆核，

以確保財產帳目之正確性。 

2. 保管業務單位應按學年製作「全校財產彙總表」，送財務處及

校長覆核，以確保財產帳目之正確性。 

3. 每一學年度保管業務單位應提報「全校總財產清冊」送財務處

及董事會核備。 

第三十五條：本辦法報請行政會議通過，並提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